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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商务人士临时入境

第13.1条：定义
本章所称：

(a)�商务人士是指缔约方国民，其从事货物贸易、服务供应或投资活动；
(b)�商务访客是指缔约方国民，其前往另一方进行商务目的旅行，包括投资目
的，其访问期间的报酬和财务支持来源于授信方以外的来源，且不从事向普通
公众进行直接销售或自行供应货物或服务。

为符合本类别资格，寻求根据本类别临时入境的国民，应提交13-1

(A)�是缔约方企业的雇员，该缔约方企业已就服务供应在另一方境内
签订了合同

(i)�缔约方国籍证明；(ii)�证明文件，证明商务人士将从事此类活动，
并描述入境目的；以及�(iii)�证明拟议的商务活动具有国际范围，且
商务人士无意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

每一方应当规定，商务人士可以通过证明以下内容来满足第(b)(iii)款的要求：

(A)拟进行的商务活动的报酬来源位于临时入境授予权方领土之
外；以及(B)商务人士的主要营业地和利润实际发生地，至少主要
地，仍位于该领土之外。

(c)合同服务供应商是指：
(i)�拥有高级技术或专业资格、技能和经验，并：

13-
1除第13.1(b)(i)至(iii)条的要求外，临时入境仅授予同时满足一方移民措施要求的商务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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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且在该缔约方境内没有商业存在；或�(B)�受雇于在另
一缔约方合法且积极运营的企业，以在该缔约方境内根据合同进
行供应；并

(ii)�被评估为具有必要资格、技能和工作经验，并被认为符合授信方对
其提名职业的国内标准的商务人士。
(A)�或�(B)�以上任何一项均不得阻止缔约方要求国民与在授信方运营的
企业之间签订雇佣合同。

(d)�受抚养人是指：
(i)�对于澳大利亚，符合1994年移民条例中定义的受抚养人或受抚养人
子女要求的人。(ii)�对于智利，与商务人士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
父母、子女和情妇。

(e)�高管是指主要管理企业事务的国民，在决策方面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并
仅从高级高管、董事会或企业股东那里接受一般监督或指导。高管不会直接
执行与服务实际提供或企业运营相关的工作。

(f) 授信方是指收到另一缔约方法国籍人士根据第13.2条提出的临时入境申请的缔约方该人士受第13.2条约束。
(g)�移民手续是指授予一方国民进入并访问授信方的签证、工作许可或其他文件或电子授权：

(i)�在商务访客的情况下，允许其进入并访问授信方；(ii)�在高管及其随行
配偶、公司内部调任人员及其随行配偶和合同服务供应商及其随行配偶的
情况下，允许其进入、居住并在授信方工作；或(iii)�在高管、公司内部调
任人员和合同服务供应商的受抚养人的情况下，允许其进入并在授信方领
土内居住。

(h)移民措施是指影响外国人入境和居留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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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企业内部转移人员是指缔约方在另一方领土内通过分支机构、子公司或关
联公司设立的企业雇员，该分支机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在该方合法且积极
运营，该雇员由该企业转移至另一方领土内的分支机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
担任职位，并且该雇员：

(i)�经理是指将负责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运营的国民，其主要监督或指
导来自企业的高管、董事会或股东，包括指导企业或其一个部门或分
支机构；监督和控制其他监督、专业或管理人员的工作；并有权建立
企业部门或分支机构的宗旨和政策；或

(ii)�专家是指具有先进商业、技术或专业技能的国民。申请入境的人
员必须被评估为具有必要资格或被接受为符合授信方相关职业国内标
准的替代资质。

为此类资格，寻求临时入境的国民，在根据本类别寻求临时入境时，应提
交13-2

13-2�除第13.1(i)(A)至(C)条的要求外，临时入境仅授予符合一方移民措施要求的商务人士。

(A)�缔约方国籍证明；�(B)�证明商务人士将从事此类活动并说明
入境目的的文件；以及�(C)�证明已达到相关最低学历要求或替
代资质的文件。

(j)�配偶是指：
(i)�对于澳大利亚，指符合�1994年移民条例�中定义的配偶关系要
求的人。�(ii)�对于智利，指符合智利国内法律和法规中配偶关系要
求的人。

(k)�临时入境是指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士进入缔约方领土，且无建立永久居留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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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影响一方国民进入另一方领土的措施，其中这些人包括：

(a)�商务访客；(b)�合同服务供应商；(c)�总部设于缔约方之一、在该缔约
方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另一缔约方商务公司的高管；或(d)�公司内部
调任人员。

2.�本章不适用于影响寻求进入缔约方就业市场的国民的措施，也不适用于涉及
公民身份、国籍、永久居留权或永久性就业的措施。

第13.3条：一般义务
1.�每一方应迅速适用其与本章规定相关的措施，以避免不当损害或延迟根据本
协定进行的货物或服务贸易或投资活动。
2.�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阻止一方采取措施，以规范另一方国民进入其领土
或在其领土内临时停留，包括为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其国民跨越其边界有序流
动所必需的措施，但前提是此类措施不得以使本章和第9章（跨境服务贸易）
项下另一方应得利益失效或受损的方式实施。
3.�要求国民在进入一方之前满足资格要求这一行为本身，不应被视为使本章和
第9章（跨境服务贸易）项下另一方应得利益失效或受损。
4.�一方自行采取或根据双方协议维持的关于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的任何措施，如
果为本章涵盖的商务人士提供了更宽松的准入和/或待遇，则应适用于本章涵盖
的商务人士。但是，对于一方自行采取或维持的此类措施，此类措施项下的更
宽松的准入和/或待遇仅应持续到措施有效为止。

第13.4条：临时入境许可
1.�每一方应根据本章规定，向商务人士发放临时入境许可，包括企业内部调任人员的配偶和受抚
养人，这些人符合适用措施（包括与公共卫生和安全及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规定的入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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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包括附件13-A的规定。
2.�每一方应确保其主管当局在处理移民手续申请时收取的费用不构成对
根据本章规定移动国民的不正当障碍。
3.�根据本章授予的临时入境不取代在授权临时入境的该方领土上根据特定法
律法规执行职业或活动所需的要求。

第13.5条：信息提供
1.�每一方应：

(a)�公开提供有关影响本章运作的所有相关措施的说明材料，包括任何新
措施或已更改的措施；�(b)�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使另一方
商务人士能够了解的方式，向另一方提供一份综合文件，描述根据本章
进行临时入境的要求；以及�(c)�维持适当的机制，以回应另一方及其有
关人士关于影响另一方国民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的措施的查询。

2.�每一方应当收集和保存，并根据其国内法，在另一方的要求下提供本章关
于临时入境的授予的数据，以供另一方的商务人士使用，这些商务人士已获
得移民文件。

第13.6条：磋商
1.�缔约方同意就任何一方提出的与本章节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此类磋商可能包括：

(a)�考虑进一步促进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的建议；�(b)�考虑制定本章实
施的相关标准和解释；以及



-�132�-

(c)�关于本章拒绝批准临时入境的任何关切。
2.�磋商应包括缔约方移民当局的官员。
第13.7条：争端解决
1.�任何缔约方不得启动第21章（争端解决）的诉讼程序，除非：

(a)�该事项涉及惯例模式；(b)�商务人士已穷尽与该特定事项相关的国
内救济措施；以及(c)�缔约方已根据第13.6条进行磋商。

2.�第1(b)段所述的救济措施，在采取救济程序的缔约方导致不合理的延迟时，
应被视为已穷尽。

第13.8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1.�除本章外，第1条（初始条款）、第2条（一般定义）、第20条（机构安排）、
第21条（争端解决）和第23条（最终条款），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对缔
约方就其移民措施施加任何义务。
2.�本章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对本协议其他章节施加义务或承诺。

第13.9条：法规的适用
1.�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一方应根据要求向有关人员提供一份简明声明，说明
收到的关于与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相关的拟议和现有法规的评论。
2.�如果一方要求提交移民手续申请，该方应迅速处理从第13.2条所述的另一
方的国民收到的移民手续申请，包括进一步的移民手续申请。

3.�每一方应当在收到第13.2条所述国民提交的临时入境完整申请后，并在合理
期限内，通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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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收到申请；(b)�申请的状态；以及(c)�关于申请的决定，包括，如
果批准，则包括停留期限和其他条件；或者如果拒绝，则包括拒绝
的原因和任何申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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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A�商务人士临时入境

第一部分

1.�智利情况：
(a)�根据《第13.2条》规定的任何类别入境智利的商务人士，包括公司内
部调任人员的配偶和受抚养人，应被视为从事符合智利国家利益的活动。
(b)�根据《第13.2条》规定的任何类别入境智利并获发临时签证的商务人
士，如其基于的条件仍然有效，其临时签证可续期，无需申请永久居留
权。(c)�当一个国民：(i)�根据《第13.4条》获得临时入境权超过12个月；
(ii)�有配偶时，智利应在国民的随行配偶（澳大利亚国民，符合智利移民
手续授予标准）提出申请时，授予该随行配偶临时入境、停留、工作和
行动的权利，期限与国民相同。

智利将授予该随行配偶临时入境、停留、工作和行动的权利，期
限与国民相同。

(d)�进入智利的商务人士也可以获得外国人的身份
卡。

第�2�节
2.�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下：

根据本附件本节的条款：
服务销售者是指寻求临时入境另一缔约方以谈判或签订服务销售协议的

缔约方中，为其服务供应商的销售代表，该代表将不会从事向普通公众进行
直接销售或直接提供服务的工作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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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临时入境
(a)�澳大利亚应根据智利商务访客提出的移民手续申请，如果该访客符
合澳大利亚的移民手续授予标准，应通过一次移民手续，授予该商务访
客临时入境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停留和移动的权利，与访问目的一致，
期限最长为90天。智利商务访客中的服务销售者可停留最长12个月。

长期临时入境
(b)�澳大利亚应当，在合同服务供应商、高管或企业内部转移人员提出申
请时，如果其为智利国民且符合澳大利亚授予移民手续的标准，则通过
一次移民手续，授予该人员进入澳大利亚、停留、工作及在澳大利亚活
动的临时入境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授予一个初始期限，足以提供相关服
务并与访问目的一致，具体为：

(i)�符合企业内部转移人员定义且为企业经理的企业内部转移人员，
最长不超过四年，并有可能进一步停留；�(ii)�符合企业内部转移
人员定义且为企业专家的企业内部转移人员，最长不超过两年，
并有可能进一步停留；以及�(iii)�合同服务供应商，最长不超过一
年，并有可能进一步停留。

(c)�当一个国民：
(i)�已根据第13.4条获得临时入境权超过12个月；并且�(ii)�有配偶；

澳大利亚应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智利国民的随行配偶（符合澳大
利亚移民手续授予标准），澳大利亚将授予该随行配偶临时入境、
停留、工作和行动的权利，期限与该国民相同。


